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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5,679.2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661.6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661.6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

析仪器产线建设项目 
是 18,000.00 12,679.23 12,679.23 6,217.51 6,217.51 -6,461.72 49.04 2024 年 3 月 4,655.57 不适用 否 

新建年产 300 万支超

声波气体传感器与 100

万支配套仪器仪表生

产项目 

不适用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4,797.78 4,797.78 -20,202.22 19.19 2022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智能气体传感器研发

基地建设项目 
是 5,000.00 3,000.00 3,000.00 1,925.04 1,925.04 -1,074.96 64.17 2024 年 3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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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网络与信息化管

理平台建设项目 
不适用 4,000.00 2,000.00 2,000.00 60.70 60.70 -1,939.30 3.04 2023 年 3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不适用 5,000.00 3,000.00 3,000.00 2,660.61 2,660.61 -339.39 88.6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57,000.00 45,679.23 45,679.23 15,661.63 15,661.63 -30,017.59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2021 年 3 月 16 日，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为人民币 3,472.70 万元的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详见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 年 3 月 16 日，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

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详见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银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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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止日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

析仪器产线建设项目 

气体传感器与气体

分析仪器产线建设

项目 

12,679.23 12,679.23 6,217.51 6,217.51 49.04 2024 年 3 月 4,655.57 不适用 否 

智能气体传感器研发

基地建设项目 

智能气体传感器研

发基地建设项目 
3,000.00 3,000.00 1,925.04 1,925.04 64.17 2024 年 3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5,679.23 15,679.23 8,142.55 8,142.55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为加快募投项目进度，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所需，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新增全资子公

司湖北锐意为“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析仪器产线建设项目”和“智能气体传感器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地点和变更实施方式的议案》，新增位于武汉市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凤凰园一路 5 号的外购厂房为“气体传感器与气体分析仪器产线建设项目”和“智能气体传感器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

详见四（一）“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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